
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专业“卓越班”学生选拔实施细则

茅以升学院（唐臣书院）建筑学专业“卓越班”专业人才培养适应国家发展和新时期社会主

义建设的需要，适应全球化时代需求、建筑学发展趋势和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态，以“卓越

化、国际化、研究型”为核心理念，强调本硕衔接全过程培养，围绕建筑学通专结合培养框架，

以通识教育基础和建筑学专业基础为底色、以专业课程和实践环节为核心主体、以多元化跨学科

课程为拓展，注重能力与素质培养的协同性、理论与实践培养的系统性、培养措施与方法的多样

性，着力培养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、敏锐的本土意识，兼具思维能力、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未

来建筑学行业的领军人才。

第一章 选拔原则

第 1条 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坚持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，择优选拔。

第二章 选拔条件

第 2条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、理论

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，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

值观；

第 3条 遵纪守法，遵守公民道德规范，遵守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，遵守学生行为规范，尊敬

师长，团结同学，关心集体，无违法乱纪及违反校规校纪的记录；

第 4条 刻苦学习，恪守学术道德，高考成绩在所在省市录取考生中排名靠前；

第 5条 高考录取专业为建筑学专业者；

第 6条 参加正式选拔并且符合选拔录取条件者。

第三章 选拔程序

第 7条 成立卓越人才培养与选拔领导小组和工作组，领导小组由学院院长、书记任组长，学

院教学副院长、副书记以及各系主任任组员。工作小组根据面试规模分为两组，各由相关领导和

专业骨干教师 4-5人构成。

第 8条 入校初选。工作组根据学校招就处提供本年度建筑本科专业录取名单，按照入校选拔

条件进行入校初选。初选名额为最终培养名额约两倍。

第 9条 正式选拔。获得初选资格学生根据通知书参加选拔，主要包括学校统一组织的入校选

拔考试以及由学院组织的面试两个环节。



第四章 选拔考核依据、综合成绩计算以及排名计算办法

第 10条 学校统一组织的入校选拔考试包括数学和英语两科目，主要考核学生分析能力和知

识综合应用能力。

第 11条 学院组织的面试主要考核学生知识结构、语言表达、逻辑推理、心理素质以及创新

意识等综合素质。

第 12条 综合成绩计算公式

综合成绩 =数学笔试成绩0.3+英语笔试成绩0.3+面试成绩0.4

第 13条 按照选拔综合成绩进行选拔排名。如果综合排名成绩相同则按照面试成绩、笔试成

绩由高到低排序；如果面试成绩、笔试成绩仍然相同，则按照数学、英语成绩分数由高到低排序。

第 14条 最终录取名单报经公示后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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